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的回复 

 

致：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天润数字娱乐

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数娱” 或“公司”）的委托，对天润数娱

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31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的有关法

律问题出具回复意见。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前述《关注函》

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本回复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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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函》问题之2 

根据本次债权转让安排，恒润华创在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你公

司 1,211.93 万元，在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满一年、两年及三年之前分别支付你公

司 4,000 万元、5,000 万元和 5,000 万元。请结合本次交易的付款方式、恒润华创

的资金来源等，补充说明本次债权转让及上述支付安排是否有利于你公司应收账

款的尽快回笼，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请律师及财务顾问发表

专业意见。 

回复： 

根据天润数娱与恒润华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天润数娱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与关联交易的公告》，双方一致同

意天润数娱将其对联创盛景、兵马奔腾应收的合计 152,119,296.18 元债权（指联

创盛景、兵马奔腾对上海点点乐业绩承诺期间应当支付给天润数娱的补偿款，全

文同义）及与标的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以及相应的追索权转让给恒润华创，恒润华

创受让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格为 152,119,296.18 元。 

本次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方式为：（1）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

12,119,296.18 元，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的相应利息。（2）剩余款项由受让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满一年、满

两年及满三年之前分别向天润数娱支付本金 4,000万元、5,000万元和 5,000万元，

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各期转让款实际付款

之日止的相应利息。 

2018 年 8 月 29 日，天润数娱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债权转让事项，关联董事已履行了回避义务。

2018 年 10 月 26 日，天润数娱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

述债权转让事项，关联股东已履行了回避义务。 

根据天润数娱的说明，截至前述《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因补偿责任方无

法支付补偿款，且股份补偿方所持天润数娱的股份尚在锁定期内且已质押给第三

方，天润数娱无法预计收回债权的具体时间，同时，恒润华创愿意承接该笔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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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相应债权转让给恒润华创，回收时间通过协议进行明确约定。同时，对于

协议生效日至实际付款日之间的未付款项，转让协议约定恒润华创按照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相应利息。 

根据天润数娱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恒润华创正在筹集资金支付首

笔转让对价及利息，若恒润华创能够按照《债权转让协议》履行支付义务，则有

利于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尽快回笼，有利于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不受

侵害。 

根据天润数娱公开披露的信息，其控股股东恒润华创及其关联方涉及较大金

额的诉讼及仲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若恒润华创能够按照《债权转让协议》切实履行支付

义务，则有利于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回笼，有利于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因恒润华创及其关联方涉及较大金额的诉讼及仲裁，恒润华创履行合同义务

的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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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0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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